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对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销号工作的公示

根据《佛山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销号工作的通知》，我局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目标及整改措施，牵头对其中2016年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的十四（一）项整改任务开展了销号评估，现按省、市相关销号工作规定将评估报告予以公示，在公示期限内，任何个人和单位均可通过来信、来电等形式，向我局如实反映情况。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提倡签署本人真实姓名；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应加盖本单位公章。我局将对来信来电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根据调查核实情况审定评估结论并修改完善评估报告。

一、整改任务（2016年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的十四（一）项）

（一）省整改任务：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大量生活垃圾乱堆乱弃、简易填埋或就地焚烧。
（二）销号决定主体单位：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农业农村局

（三）整改时限：2018年年底前
（四）整改目标：

1.省整改目标：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五）整改措施：

1.省整改措施：2017年8月底前，各地级以上市对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运营情况进行摸查，严厉查处各县（市、区）镇级和农村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运营不规范、管理不到位，以及未按要求建设垃圾处理设施等问题，并对镇、村垃圾处理设施进行补充配置，实现规范化运转。

二、整改落实情况

（一）整改目标完成情况：已完成。
（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我市大力健全农村常态化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不断提升农村“一村一点、一镇一站”及配套的收运车辆等设施设备，加快设施更新换代，运输过程全密闭。据统计，全市农村“一村一点”收集点达5691个，生活垃圾中转站达40个，中转车辆达486辆，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7500吨/日，卫生填埋处理能力达4500吨/日，“村收集、镇转运、市（区）处理”的模式运转良好，2018年全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约11099吨/日，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加大检查力度，修订《佛山市城市管理考核评比暂行办法》，增加《村（居）管理考评标准》，增设村（居）管理考评组，全市所有村（居）的自然村正式纳入市城管考评范围，实现全市农村地区全覆盖专项考评。

三、评估结论

对照销号标准，已完成相应措施编号整改目标任务，按流程进行销号。

   公示期自即日起5个工作日，即2020年12月21日至12月25日，在此期间，对上述销号结果如有异议可向市城管执法局反映。电话：82626783，邮箱：szk_2020@fscg.foshan.gov.cn。　　

   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0年12月21日          

